
附件 8

农村宅基地用地建房申请审批工作挂图

1.因结婚等原因确需分户，且当前户内人均宅基地面积

小于 50 平方米的

农村宅基地申请条件

农村宅基地申请审查程序

1.申请。符合申请条件的村民以户为单位填写《农村宅基地和建房（规划许可）申请表》，签署《农村宅基地使用承诺书》，向所

在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；没有分设村民小组或者宅基地申请等事项已由村级组织办理的，村民直接向村级组织提出申请。

2.公示。组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到申请后，应当在 10 日内提交本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（代表）会议讨论，并将申请理由、

拟用地位置和面积、拟建房层高和面积等情况在本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

不成立的，由组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在农村宅基地和建房（规划许可）申请表上签署意见，连同村民申请、承诺书、成员

（代表）会议记录等材料一并提交村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（以下简称村级组织）审查。

3.审查。村级组织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后 5 日内完成审查，重点审查材料是否真实有效，拟用地建房是否符合村庄规划，未编制

村庄规划的是否符合乡镇国土空间规划，建筑层高、外观风貌等是否符合当地相关规定，是否征求了拟用地建房相邻权利人意见

等。

4.报送。审查通过的，由村级组织负责人在农村宅基地和建房（规划许可）申请表上签署意见，连同申请人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

一并报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审批。村级组织应当做好档案资料留存工作。

农村宅基地申报材料

1.《农村宅基地和建房（规划）申请表》；2.《农村宅基地使用承诺书》；3.家庭户口簿复印件、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；4.选用

的政府部门免费提供的通用房屋设计图纸、具备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或者审核的图纸，或者由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的

图纸；5. 农村宅基地审批属于建新退旧的，申请人需提供退还旧宅基地的承诺书。

农村宅基地审批流程

1.乡镇审批。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受理农村宅基地申请后，应当安排乡（镇）经济发展办公室（规划建设办公室）、社会事务办公

室、在 15 日内完成实地审查。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对经济发展办公室（规划建设办公室）、社会事务办公室、联审结果进行审核，

认为符合条件、材料完备的，应当在收到联审结果后 5 日内完成审批，在农村宅基地和建房（规划许可）审批表上签署意见，向

申请人发放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。

2.县级备案。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要及时将审批情况书面报县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等部门备案。

2.符合政策规定迁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，落户成为正式

成员且在原籍没有宅基地的

3.现住房影响乡村建设相关规划，需要搬迁重建的

5.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，或者因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

建设被占用的

6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

4.因自然灾害损毁或者避让地质灾害搬迁的


